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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8

月 21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20年 8月 28日于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吕理镇先生主持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选举吕理镇先生续任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 吕理镇先生的简历请参阅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选举文国良先生续任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 文国良先生的简历请参阅附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续聘陈岱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 陈岱桦先生的简历请参阅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经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续聘涂序斌先生、张益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涂序斌先生、张益升先生的简历请参阅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经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续聘许士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 许士伟先生的简历请参阅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经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续聘翁伟斌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 翁伟斌先生的简历请参阅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经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设置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1、主任委员：吕理镇
2、委员：文国良、陈岱桦、涂序斌、方福前
（二）审计委员会
1、主任委员：张文丽
2、委员：文国良、方福前
（三）提名委员会
1、主任委员：朱慈蕴
2、委员：吕理镇、张文丽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1、主任委员：方福前
2、委员：文国良、朱慈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加强公司内幕信息保密工作，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保护广大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送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章程》、《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9 日
附件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候选人简历
吕理镇先生，中国台湾籍，1951年 9月出生，毕业于台湾明志工业专科学校（现明志科技大学），大

专学历。 1974年 7月至 1975年 10月任奇仕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1975 年 10 月至 1978 年 8 月
任新滨制造加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1979 年 2 月至 1990 年 6 月任台湾仕霖董事长，1990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文国良先生，中国台湾籍，1953年 7月出生，毕业于台湾明志工业专科学校（现明志科技大学），大
专学历。 1975年 9月至 1978年 10月任新滨制造加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1979年 2月至 2015 年 7
月历任台湾仕霖经理、总经理、董事长，1990年 7月至今历任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

陈岱桦先生，中国台湾籍，1971年 10月出生，毕业于台湾中原大学，研究生学历。 1992 年 8 月至
1994年 7月任台湾明志工业专科学校组员，1994年 9月至 1996 年 9 月就读台湾中原大学本科，1996
年 10月至 1997年 7月任台湾飞利浦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厂工程师，1996 年 9 月至 1998 年 7
月就读台湾中原大学研究生，1998 年 8 月至 1999 年 6 月任上海灿坤实业有限公司事业部经理，1999
年 7月至 2000年 10月任科建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协理，2000 年 11 月至今历任公司执行副总、董
事、总经理、集团总裁。

涂序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 12月出生，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学
历。 1989 年 7 月至 1991 年 5 月任厦门佳讯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员，1991 年 6 月至今历任公司品管经
理、厂长、副总经理、董事、集团副总裁，同时兼任宁波威霖董事、总经理。

张益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 年 8 月出生，安徽工学院（现合肥工业大学）毕
业，本科学历。 1995年 9月至 1998年 6月任开封高压阀门厂助理工程师，1998年 6月至 1998年 9月
任欧普康光电（厦门）有限公司工程师，1998年 9月至 1999年 5月任厦门宏辉护栏销售有限公司工程
师，1999年 5月至 2000年 5月任厦门金盈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2000 年 5 月至今历任公司设计工程
师、销售员、业务部总经理、副总经理。

许士伟先生，中国台湾籍，1980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研究生学历。 2005 年 7 月至
2006年 8月任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专员，2006年 9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群益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
销部经理，2011年 11月至今历任公司资金管理部经理、董事会秘书。

翁伟斌先生，中国台湾籍，1959 年 8 月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1982 年 8 月至
1995 年 3 月任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预财官，1995 年 4 月至 1996 年 9 月在澳洲 Griffith University 就
读 MBA，1996年 10月至 1999年 6月任无锡富通摩托车有限公司财务副总，1999 年 7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 PC Chips Europe B.V 欧洲地区财务长，2002 年 10 月至 2005 年 5 月任东莞康创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财务长，2005年 6月至 2011年 9月任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事业群会计资深经理，2011 年

10月至 2012年 6月任冠捷科技有限公司集团资深处长，2012 年 7 月至今历任公司财务经理、财务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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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厦门市集美区天凤路 69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8月 21日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人，实际参加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方均俭
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选举方均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 方均俭先生的简历请参阅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29 日
附件
方均俭先生简历
方均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 6 月出生，毕业于厦门水产学院（现集美大学

水产学院），大专学历。 1988年 7月至 1993年 7月任印华地砖厂有限公司班长，1993年 7月至 1995年
5月任东龙（厦门）陶磁有限公司课长，1995 年 5 月至 1997 年 8 月任厦门同安进出口贸易公司红福橡
胶球芯厂会计，1997年 9月至 2004年 8月任建霖有限会计、 课长，2004 年 8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厦门
国霖表面技术有限公司副理，2006年 6月至今历任公司经理、协理、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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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年 8月 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 13名，实际出席 13名。其中，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王立国独立董
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蔡允革、邵瑞庆、洪永淼、李引泉董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
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 名监
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李晓鹏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20年半年报及摘要（A股）、中期报告及业绩公告（H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A 股半年报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本行网站（www.

cebbank.com），A股半年报摘要亦登载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H股中期业绩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

二、《关于确定付万军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付万军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付万军先生的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

会选举其为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日起生
效。 付万军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一。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确定姚威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姚威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姚威先生的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会选

举其为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姚威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二。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于确定姚仲友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姚仲友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 姚仲友先生的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会

选举其为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姚仲友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三。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关于确定曲亮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提名曲亮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 曲亮先生的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会选举

其为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保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曲亮先生简历请见附件四。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二至五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立

董事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上述议案。
六、《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刘金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金先生的上述任职自董事

会决议之日起生效。
七、《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结论的建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2票，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八、《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2票，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从客

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九、《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风险偏好年中重检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洗钱风险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五、《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六、《关于为关联法人新化中青旅山水酒店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七、《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八、《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天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十九、《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永乐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二十、《关于本行北京分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租赁业务经营用房并由关联法人光

大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上述第十四至二十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十四至二十项议案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

定，上述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已
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二十一、《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3票，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召开本行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按照内地、香港两地监管

要求及《公司章程》规定全权处理与筹备、召开本次会议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9 日

附件一：
付万军先生简历
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曾任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信贷二部副经理、

市场营销二部副经理、经理、行长助理、副行长、党委委员，银川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新疆区（乌鲁木
齐）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重庆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公司机构业务部总经理（省分行正职级）、业
务总监（公司与机构业务板块）。 获大连理工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

附件二：
姚威先生简历
现任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曾任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资

产处固定资产副主任、主任、会计处内部控制组主任，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员工、预算管
理主任、税务管理经理、高级经理、综合财务处处长，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国广核美亚电
力控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财务与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曾兼任中广核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中广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能之汇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
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注册会计师。

附件三：
姚仲友先生简历
现任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干部、国际业务部副经理，承德分行行

长、党组书记，河北省分行办公室主任、副行长、党委委员，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股权管理部副总经
理，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委员、副总裁，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
理。 毕业于武汉大学金融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

附件四：
曲亮先生简历
现任本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公司业务

部副总经理，招商银行郑州分行办公室主任、公司银行二部总经理、公司银行一部总经理，总行公司银
行部副总经理，呼和浩特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重庆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深改专员（集团总部部门正职）。毕业于郑州大学政治学系政治专业，后获郑
州大学经济法学专业法学硕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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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0年 8 月 18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年 8月 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9 名，实
际出席 9名，其中，殷连臣监事因其他公务不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徐克顺监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吴俊豪监事和王喆监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李炘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20年半年报及摘要（A股）、中期报告及业绩公告（H 股）的议案》，并出具以下审核意

见：
（一）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本行报告期内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监事会出具本意见之前，没有发现参与 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监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8票，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李炘先生在表决过程中回避。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洗钱风险管理政策＞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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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执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获确认的 2019 年
度税前报酬的其余部分披露如下：
姓 名 职 务 2019 年度税前报酬 (人民币万

元 )
李 炘 监事长 、股东监事 38.22
卢 鸿 党委委员、执行董事 、副行长 61.61
伍崇宽 党委委员（副行长级 ）、工会委员会主席 50.81
姚仲友 党委委员、副行长 40.92
黄海清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副行长级） 60.71

曲 亮 党委委员、副行长
兼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17.42

李嘉焱 党委委员（副行长级 ）、董事会秘书 39.90
徐克顺 职工监事 18.34
孙建伟 职工监事 12.71
尚文程 职工监事 18.22
离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武 健 原党委委员、副行长 18.61
孙 强 原党委委员、副行长 50.81
孙新红 原职工监事 12.71
姜 鸥 原职工监事 11.84
黄 丹 原职工监事 14.52

注：

1、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本行执行董事、监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实行延期支付，2019 年度
本行上述人员延期支付的绩效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764.12 万元， 延期支付的薪酬暂未发放到个人，未
来根据本行实际经营和风险损失情况考核确认后最终发放；

2、上述金额均按照任职时间、实际薪酬发放时间进行计算；
3、本行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行长刘金先生 2019年度薪酬按国家有关规定核定，目前尚未最终

确定；
4、监事长 2019年度税前薪酬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批准；
5、2019年 11月，因工作调整，武健先生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6、2020年 5月，因工作调整，孙强先生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7、2019年 7月，本行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徐克顺先生、孙建伟先生和尚文程先生为本行职工监事，

孙新红先生、姜鸥先生和黄丹女士因换届离任。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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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过去 12个月及拟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

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约人民币 183.64 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条件不优于本行现有其他非
关联公司的条件，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过去 12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约人民币 183.64

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 具体如下：
（1）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核定人民币 31.5 亿元授信额度，期限 1 年，信用方

式；
（2）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证券）核定人民币 135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1 年，信

用方式；
（3）为新化中青旅山水酒店有限公司（简称新化山水酒店）核定人民币 1000 万元授信额度，期限

8年，由中青旅山水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青旅山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追加广东省肇
庆三榕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房产提供抵押；

（4）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光大控股）核定人民币 13.39 亿元授信额度，期限 12 个月，信
用方式；

（5）为中机天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简称中机天禄）核定 2107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47 亿元）
项目融资贷款额度， 期限 86个月， 担保方式为由环球（天津）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 China Aviation
Aftermarket Holdings Limited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生产序列号为 3241的空客 A321-231飞
机抵押担保；以应收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序列号为 3241 的空客 A321-231 飞机租赁款提
供质押担保；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生产序列号为 3241 的空客 A321-231 飞机租赁
保证金信用证（保函）权益转让给本行；

（6）为中机永乐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简称中机永乐）核定 2158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1.50 亿元）
项目融资贷款额度， 期限 99个月， 担保方式为由环球（天津）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 China Aviation
Aftermarket Holdings Limited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生产序列号为 3681的空客 A321-231飞
机抵押担保；以应收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序列号为 3681 的空客 A321-231 飞机租赁款提
供质押担保；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生产序列号 3681 的空客 A321-231 飞机租赁保
证金信用证（保函）权益转让给本行；

（7）本行北京分行于 2021-2030年续租光大集团所有的光大大厦配楼部分业务经营用房，交易金
额人民币 6413.67 万元；聘用光大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置业）于 2021-2030 年为北京分行提供物
业管理服务，交易金额人民币 384.94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述关联交易应当予以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
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上述企业为本行控股股东光大集团或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本行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集团成立于 1990年 11月 12日，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地北京，法定代表

人李晓鹏，注册资本 600 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
货、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 截至 2019 年末，光大集团总资产 52,104.86 亿
元，净资产 5,268.07亿元，营业收入 2,082.76亿元，净利润 473.76亿元。

过去 12个月内及拟与本行发生关联交易的光大集团下属企业（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主体除外）的
具体情况如下：

1、光大证券成立于 1996 年，是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首批三家创新试点公司之一，实际控制人为光
大集团，注册地上海，注册资本 46.11亿元，2009年 8月 18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2016年 8月 18日成
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主板。 光大证券的主营业务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019 年末，光大证券总资产 2040.90 亿
元，总负债 1550.71亿元，净资产 490.18亿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00.57亿元，净利润 6.94亿元。

2、新化山水酒店成立于 2019 年 12 月，注册地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注册资本 500 万元，由中青
旅山水 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 2020 年 6 月末，新化山水酒店总资产 474 万元，总负债
249万元，净资产 225万元。

3、光大控股于 1997年在香港成立，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要开展跨
境资产管理及投资业务。 2019 年末，光大控股总资产 864.96 亿港元，总负债 427.09 亿港元，净资产
437.87亿港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17亿港元，净利润 22.12亿港元。

4、中机天禄成立于 2018 年 6 月，是为项目飞机成立的特殊项目公司（SPV），实际控制人为光大
集团。

5、中机永乐成立于 2018 年 6 月，是为项目飞机成立的特殊项目公司（SPV），实际控制人为光大
集团。

6、光大置业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光大集团，主营业务为物业投
资经营管理；国内外饭店经营管理、房屋租赁；旅游咨询；收费停车场库；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施工总
承包；家庭劳务服务等。 2019年末，光大置业总资产 3.78亿元，净资产 2.49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
入 2.00亿元，净利润 0.24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相关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同类业务；本行与上述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行在过去 12 个月及拟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已披露

的关联交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企业名称 交易额度 交易时间 交易余额 担保方式

1 光大集团 31.5 亿 未发生 - 不适用

2 光大证券 135 亿 未发生 - 不适用

3 新化山水酒店 1000 万 未发生 -

由中青旅山水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广东省肇庆三榕
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房产提供
抵押

4 光大控股 13.39 亿 未发生 - 不适用

5 中机天禄
2107 万美元 （约
合 人 民 币 1.47
亿）

未发生 -

环球（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和 China Aviation
Aftermarket Holdings Limited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飞
机抵押担保 、飞机租赁款质
押担保 、飞机租赁保证金信
用证（保函）权益转让

6 中机永乐
2158 万美元 （约
合 人 民 币 1.50
亿）

未发生 -

环球（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和 China Aviation
Aftermarket Holdings Limited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飞
机抵押担保 、飞机租赁款质
押担保 、飞机租赁保证金信
用证（保函）权益转让

7 光大集团 6413.67 万 未发生 - 不适用

8 光大置业 384.94 万 未发生 - 不适用

本行将按照对客户的一般商业条款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上述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

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需经本行董事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本行董事会审议批准。 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会议审议同意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新化中青旅山水酒店有限公司核
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
中机天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永乐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本行北京分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租赁办公用房并由关联
法人光大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0 年 8 月 28 日，本行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上述关联交易。 本行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8 票
同意（关联董事李晓鹏、吴利军、刘金、蔡允革、卢鸿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本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规定，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9 日

附件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 2020 年 8 月 28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新化中青旅山水酒店有限公司核定授信
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天
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永乐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
信额度的议案》《关于本行北京分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租赁办公用房并由关联法人光
大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议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附件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 2020 年 8 月 28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的《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新化中青旅山水酒店有限公司核定授信
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天
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永乐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
信额度的议案》《关于本行北京分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租赁办公用房并由关联法人光
大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

2、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
审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邵瑞庆 洪永淼 李引泉
附件 3：
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摘要）
中国光大银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在中国光大

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
李引泉 独立董事

于春玲 董 事
徐洪才 独立董事
王立国 独立董事
邵瑞庆 独立董事
洪永淼 独立董事
委托出席：
冯 仑 独立董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7 人，亲自出席 6 人，冯仑委员因其他公务不能到会，书面委托王立国委员

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新化中青旅山水酒店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天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机永乐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核定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北京分行向关联法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租赁办公用房并由关

联法人光大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行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本行基本情况
2.1本行简介

股票简称
A 股：光大银行

股票代码
A 股：601818

H 股：中国光大银行 H 股：6818

证券上市交易所
A 股：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嘉焱 李嘉焱

电话 86-10-63636388
传真 86-10-63636713
电子信箱 IR@cebbank.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2018 年 1-6 月

经营业绩（人民币百万元）

营业收入 72,114 66,139 9.03 52,231
利润总额 22,038 24,482 (9.98) 21,660
净利润 18,421 20,484 (10.07) 18,10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8,363 20,444 (10.18) 18,075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356 20,388 (9.97) 18,0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604 15,169 1,136.76 90,353
每股计 （人民币元）

基本每股收益 1 0.31 0.37 (16.22) 0.32
稀释每股收益 2 0.28 0.33 (15.15) 0.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31 0.37 (16.22) 0.3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7 0.29 1,131.03 1.72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 上年末
增减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 6.20 6.10 1.64 5.55
规模指标（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总额 5,388,434 4,733,431 13.84 4,357,332
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2,921,562 2,712,204 7.72 2,421,329
贷款减值准备 4 84,293 76,228 10.58 67,209
负债总额 4,996,991 4,347,377 14.94 4,034,859
存款余额 3,672,102 3,017,888 21.68 2,571,961
股东权益总额 391,443 386,054 1.40 322,47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390,312 384,982 1.38 321,488
股本 52,489 52,489 - 52,489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2018 年 1-6 月

盈利能力指标 （％）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0.73 0.91 -0.18 个 百 分
点 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 10.05 12.90 -2.85 个 百 分
点 12.36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0.16 12.79 -2.63 个 百 分
点 12.41

净利差 2.20 2.15 +0.05 个 百 分
点 1.76

净利息收益率 2.30 2.28 +0.02 个 百 分
点 1.80

成本收入比 25.42 26.27 -0.85 个 百 分
点 29.16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 上年末
增减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质量指标 （％）

不良贷款率 1.55 1.56 -0.01 个 百 分
点 1.59

拨备覆盖率 6 186.77 181.62 +5.15 个 百 分
点 176.16

贷款拨备率 7 2.90 2.83 +0.07 个 百 分
点 2.80

注：1、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归属于本
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发放的优先股股息。

本行于 2020年 4月 17日发放优先股（光大优 3）股息 7.6866亿元（税前），2020年 6月 29日发放
优先股（光大优 1）股息 10.60亿元（税前），合计 18.2866亿元。

2、 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
东净利润的影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化为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3、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其他权益工具优先股部分）
/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4、仅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
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以年化形式列示。
6、 拨备覆盖率=（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贷款减值准备）/不良贷款余额。
7、 贷款拨备率=（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贷款减值准备）/贷款总额。
上述 1、2、3、5数据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

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计算。
2.3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股 份
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质押 或 冻 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国有法人
- A 股 11,565,940,276 22.03 -
- H 股 1,782,965,000 3.40 -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中： 境外法人 -129,000 H 股 11,057,165,380 21.07 未知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 H 股 4,200,000,000 8.00 -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 H 股 1,605,286,000 3.06 -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 H 股 1,530,397,000 2.92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 A 股 10,250,916,094 19.53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 A 股 1,572,735,868 3.00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 A 股 1,550,215,694 2.95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 A 股 413,094,619 0.79 -
- H 股 376,393,000 0.72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 A 股 766,002,403 1.46 -
中远海运（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 A 股 723,999,875 1.38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1,080,302 A 股 713,678,684 1.36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 A 股 629,693,300 1.20 -

注：1、报告期末，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持有的 16.10 亿股 H 股、华侨城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 42.00亿股 H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除此之外的其他普通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2、据本行获知，截至报告期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汇金公司）分别持有光大集团、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55.67%和 71.56%；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
汇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光大集团间接控制的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均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除此之外，本
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在该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
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行 H 股合计 11,057,165,380 股， 其中， 代理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
集团持有的本行 H 股分别为 4,200,000,000 股、1,605,286,000 股、1,530,397,000 股、376,393,000 股和
172,965,000股，代理本行其余 H股为 3,172,124,380股。

4、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名义持有人身份，受他人指定并代表他人持有本行 A股合
计 713,678,684股，包括香港及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沪股通股票。

2.4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2.4.1光大优 1（代码 360013）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18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 冻结 的
股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37,750,000 18.88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7,750,000 8.88 境内优先股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5,510,000 7.76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15,500,000 7.75 境内优先股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13,870,000 6.94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0,0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注：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
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2光大优 2（代码 360022）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23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6,470,000 16.47 境内优先股 -
上海兴全睿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3,090,000 13.0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国 有
法人 - 10,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8,180,000 8.18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7,200,000 7.20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6,540,000 6.54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3,680,000 3.68 境内优先股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3,270,000 3.27 境内优先股 -

注：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同时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3光大优 3（代码 360034）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21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报告期内
增减数量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例 股份类别 质 押 或 冻 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84,110,000 24.04 境内优先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47,720,000 13.63 境内优先股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 31,810,000 9.09 境内优先股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27,270,000 7.7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8,180,000 5.19 境内优先股 -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 15,000,000 4.28 境内优先股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13,630,000 3.89 境内优先股 -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090,000 9,090,000 2.60 境内优先股 -

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邮创业基金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
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经财政部、银保监会同意，汇金公司将其持有的本行 10,250,916,094 股 A 股股份（占本行总股本

的 19.53%）转让给光大集团。2020年 7月 9日，双方完成了股份划转。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汇金公司
不再直接持有本行股份， 光大集团直接持有本行股份 23,599,821,370 股 （其中，A 股股份
21,816,856,370 股，H 股股份 1,782,965,000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44.96%；本行控股股东为光大集团，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本行整体经营情况
3.1.1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负债结构不断优化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53,884.34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550.03 亿元，增长 13.84%；贷款和垫

款本金总额 29,215.6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093.58 亿元，增长 7.72%，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存款
余额 36,721.0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542.14亿元，增长 21.68%，存款余额在总负债中占比 73.49%，比
上年末上升 4.07个百分点，负债结构不断优化。

3.1.2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拨备计提审慎客观
本集团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银行业合理减费让利的决策部署，履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社

会责任，为客户提供降低利率、减免费用、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
业收入 721.14亿元，同比增长 9.03%。其中，利息净收入 546.66亿元，同比增长 11.15%；净利息收益率
2.30%，同比提升 2BPs；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41.33亿元，同比增长 10.86%。

考虑到疫情影响的持续性和滞后性，充分体现“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的精神，本集团坚
持稳健的拨备计提政策，顺应外部环境变化，采取前瞻性措施，加大拨备力度。 报告期内，本集团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 306.73亿元，实现净利润 184.21亿元。

3.1.3资产质量保持平稳，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454.1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32.01 亿元；不良贷款率 1.55%，比上

年末下降 0.01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 186.77%，比上年末上升 5.15 个百分点，进一步夯实资产质量，
增强风险抵御能力，风险指标总体稳定。

3.1.4资本管理总体有效，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 12.74%，一级资本充足率 10.43%，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68%，均

符合监管要求。
3.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增减额

利息净收入 54,666 49,183 5,483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4,133 12,749 1,384
其他收入 3,315 4,207 (892)
业务及管理费 18,332 17,376 956
税金及附加 752 695 57
资产减值损失 30,673 23,379 7,294
其他支出 282 253 29
营业外收支净额 (37) 46 (83)
利润总额 22,038 24,482 (2,444)
所得税费用 3,617 3,998 (381)
净利润 18,421 20,484 (2,063)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8,363 20,444 (2,081)

3.3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情况
3.3.1资产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贷款和垫款本金总额 2,921,562 2,712,204
贷款应收利息 8,488 8,160
贷款减值准备注 (84,293) (76,228)
贷款和垫款净额 2,845,757 52.81 2,644,136 55.86
应收融资租赁款 94,449 1.75 83,723 1.77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43,658 0.81 31,358 0.66
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 379,643 7.05 364,340 7.70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1,650,739 30.63 1,447,351 30.57
贵金属 13,430 0.25 10,826 0.23
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51,929 4.68 67,105 1.42
固定资产 19,387 0.36 19,342 0.41
使用权资产 11,462 0.21 11,684 0.25
无形资产 1,751 0.03 1,734 0.04
商誉 1,281 0.03 1,281 0.0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717 0.37 16,306 0.34
其他资产 55,231 1.02 34,245 0.72
资产合计 5,388,434 100.00 4,733,431 100.00

注：仅包含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贷款减值准备。
3.3.2负债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向中央银行借款 167,722 3.36 224,838 5.17
客户存款 3,672,102 73.49 3,017,888 69.42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478,539 9.58 444,320 10.23
拆入资金及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16,948 4.34 191,828 4.4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142 - 100 -

衍生金融负债 15,725 0.31 13,893 0.32
应付职工薪酬 10,939 0.22 8,007 0.18
应交税费 7,751 0.16 9,322 0.21
租赁负债 10,893 0.22 11,069 0.25
预计负债 3,193 0.06 2,751 0.06
应付债券 359,887 7.20 371,904 8.56
其他负债 53,150 1.06 51,457 1.19
负债合计 4,996,991 100.00 4,347,377 100.00

3.3.3股东权益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实收股本 52,489 52,489
其他权益工具 70,067 70,067
资本公积 53,533 53,533
其他综合收益 2,766 2,737
盈余公积 26,245 26,245
一般风险准备 59,718 59,417
未分配利润 125,494 120,494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390,312 384,982
少数股东权益 1,131 1,072
股东权益合计 391,443 386,054

3.4现金流量分析
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1,876.04 亿元。 其中， 现金流入 8,227.47 亿元， 同比增加

2,968.52 亿元，增长 56.45%，主要是客户存款净增加；现金流出 6,351.43 亿元，同比增加 1,244.17 亿
元，增长 24.36%，主要是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同比增加。

本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1,349.34 亿元。 其中， 现金流入 3,736.56 亿元， 同比增加
1,026.54 亿元，增长 37.88%，主要是收回投资增加；现金流出 5,085.90 亿元，同比增加 2,589.34 亿元，
增长 103.72%，主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本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300.08 亿元，同比增加 116.03 亿元，主要是偿付债券本金增
加。

3.5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43,658 31,358 39.22 存放境内存款类金融机构款增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92,506 6,835 2,716.47 买入返售债券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318,028 211,406 50.4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增加

其他资产 55,231 34,245 61.28 待清算款项增加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2,937 4,431 -33.7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净收益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 (100) (1,377) -92.74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减少

汇兑净收益 71 778 -90.87 汇兑净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30,526) (23,331) 30.84 拨备计提增加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报告期内，本行无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4.2报告期内，本行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本行 2020年中期财务报告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阅准则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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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8 日

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114 2020 年 8 月 29 日 星期六


